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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福 小 传 旺
（13岁少年被充气泵
击穿）】

和山东台记者连线，
和主治医生、急救员连
线，耳机里清晰地听见记
者对传旺家境的介绍，听
到医生告诉我他对治疗
有信心，直播时压抑的泪
水 回 到 家 里 终 于 释 放
了。老天怎么可以这样
对待他家：爷爷被牛踩
死，奶奶脑溢血过世，妈
妈在传旺七岁时也因病
离开，这孩子一天福都没
享过。

——孙畅（主持人）

伤害小传旺的凶手
必须严惩。雇一个根本
没有保护自己能力的孩
子，汽修厂也触犯了法律
底线，必须付出代价。矛
盾的是，如果不出来工
作，如果没有人雇他，小
传旺无法帮爸爸养活自
己和弟弟。所以，在这个
独立事件之外恐怕还要
有更多的人承担责任。
——光头王凯（主持人）

【其他】

对 于 慈 善 ，我 个 人
最希望的形式是我平时
百 八 十 的 能 捐 就 捐 点
儿，慈善机构拿这个善

款 去 帮 助 符 合 条 件 的
人。我没必要挨个知道
我帮助的人有多凄惨多
不幸。那些人只是需要
帮助，他们也有隐私有尊
严。慈善机构最应该晒
的是自己的财务支出，行
政管理，流程制度等，接
受公众的监督，而不是
晒别人的苦难。

——水木丁（作家）

有 朋 友 跟 我 说 ，孩
子一上小学，老师就要
求 ，必 须 上 各 种 辅 导
班。而且有些老师在上
课讲内容的时候会问，
这个大家会不会？下面
肯定有上过辅导班的孩
子说会，然后老师就过
了。对那些不会的孩子
老师会说：你怎么不上
辅导班？——这都是什
么道理？

——唐家三少（作家）

吃饭时看新京报，大
S 发表微博挺自己的丈
夫：“老公的餐饮业能往
这样美好的方向发展，
贱 内 与 有 荣 焉 。”看 到

“贱内”二字，我当即喷
饭。没有嘲笑的意思，
仅是觉得这内容本身很
好玩，毕竟演员没有学好
文化知识的义务，哪怕是
在台湾。

——梁惠王（作家）

“网络司法拍卖”
创新也不能违法

7月9日，有媒体披露，
近日湖南农业大学营养与
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发布报
告称，美赞臣、惠氏、雅培
三个品牌的 1 段奶粉被检
出添加了国家禁止的香兰
素，大剂量食用这种香精
会给婴儿肝肾造成损伤，
而婴儿对一种奶粉产生依
赖与添加此类香精有关。

但两天后，媒体又报：
该检测机构承认，“这次检
测报告是我们的失误，检测
结果基本上不含香兰素”，
并对相关企业深表歉意。

奶粉安全与否，事关
儿童健康，一直是社会高
度敏感话题。检测机构一
会说有，一会又说“基本上
不含”，让人有点摸不着头
脑，恐怕很多家长心头的迷
雾也不能就此散开。模糊
不清的信息对相关企业也
不公平，相关品牌奶粉的股
价已经大跌。所以，主管食
品安全的有关部门应该及
时介入调查，进行权威检
测，并公布调查情况。

据湖南农业大学食品
科技学院负责人所言，检
测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判断
失误，而审批环节也未发
现。一所“农业大学”的

“食品科技学院”在“实验
室”进行的检测，为何却出
现重大失误？是程序出了
问 题 ，还 是 别 的 什 么 原
因？如果真是检测失误，
对几家奶粉生产企业的伤
害，恐怕不是一声道歉即
可弥合的，而是应对相关
机构进行严肃问责。

不 让 任 何 产 品 声 誉
“躺着中枪”，这是维护市
场秩序的必然诉求。而不
让消费者权益受损，同样
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奶粉到底有无香兰素，涉
及企业是否违规，以及是
否误导消费者。有关部门
应 尽 快 拿 出 权 威 检 测 报
告，消除人们的疑虑。

此外，关于香兰素的
毒副作用，报道援引欧盟
专家委员会说法称，“甚至
损伤肝、肾”，对此有科学
松鼠会成员提出疑义，称
对人体健康无直接危害。
香兰素是不允许添加在奶
粉中，但是其他食品中却
可能存在。所以，到底有
害无害，卫生部门也不妨
科普一下，以让公众对可
能含有香兰素的食品有正
确的认知。

□何足道（媒体人）

■ 议论风生

奶粉有无“香兰素”
需权威说法

据《新京报》报道，7月 10
日晚，浙江省高级法院与淘
宝网合作开通的“司法拍卖
平台”完成“首拍”，宁波市两
家区法院以卖家身份进驻，
并完成两辆轿车的拍卖。7
月 11 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发表声明称，“网络司法拍
卖”不符合当前拍卖相关法
律法规，有违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司法拍卖的相关规定，
一旦推开将对拍卖市场的正
常秩序造成极大影响。

历来司法拍卖都是发生
在现实中，并且由司法机关
委托有资质的拍卖公司进
行。此次司法拍卖，不仅是
在网络上拍卖，而且是由法
院直接与没有拍卖资质的淘
宝网合作，且没有委托拍卖
公司，算是开了网络拍卖的
先河，也是一项司法改革创
新。据称改革的出发点也是
为了更大程度地保证司法公
开，从而促进拍卖公正。问
题在于，出发点是好的改革，
能违背法律吗？

虽说中拍协反对“网络司
法拍卖”有维护行业饭碗之
嫌，但我们不能以利益取向
而废其言，网络司法拍卖确
实“不符合当前拍卖相关法
律法规”。

《拍卖法》规定“拍卖活动
应当由拍卖师主持”，最高人
民法院于2004年颁布的《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
卖财产的规定》也规定，“人民
法院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应当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拍卖机
构进行，并对拍卖机构的拍卖
进行监督”。在法律没有修改
以前，网络司法拍卖的合法
性就存在疑义。

何况，搞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到底能否促进司法拍
卖公开，也是一个问题。法
律之所以规定要拍卖师主持
拍卖，要求司法机关委托有
资质的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也就是通过各种审核和监
督，督促拍卖公司和拍卖师
依照程序有序、高效、合法进
行拍卖。

抛开拍卖公司，虽说其目
的是为了拍卖更公开，却不
能逃避司法腐败的猜疑，民
众也可能怀疑司法机关跟相
关网络公司之间存在利益输
送。事实上，在拍卖中的司
法腐败屡见不鲜，一项调查
表明，全国落马法官约 70%与
司法拍卖有关。那么，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又如何能让
公众消除这种猜疑呢？

□杨涛（法律工作者）


